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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报道

自 2011 年 12 月

获 批 成 为 全 国 农 村

金 融 制 度 改 革 试 验

区 以 来 ， 福 建 沙 县

在 多 个 领 域 大 胆 探

索 ， 先 行 先 试 ， 创

新 体 制 机 制 ， 取 得

阶 段 性 成 果 。 当 地

在 村 级 融 资 担 保 基

金 、 新 型 社 区 住 房

贷 款 、 农 村 土 地 流

转 贷 款 等 方 面 进 行

了 卓 有 成 效 的 探

索 ， 逐 步 描 绘 出 一

幅 生 机 勃 勃 的 金 融

生态图景

新象一：
村级担保基金让贷款更容易

距离县城 38 公里的夏茂镇，是“沙县小
吃”的发源地，目前全镇小吃业从业人员超过
1.8 万人。4 月 6 日，正值赶墟的日子，镇信用
社的营业厅里人头攒动，打算外出经营小吃
店的村民们相继赶来办理贷款手续。

“我们跟沙县小吃办合作，推出了‘小吃
创业贷款’，给小吃店主建立了一户一档的资
料库，再根据评定的等级给予贷款额度。”沙
县农村信用社主任钟先礼说，信用社对小吃
业主的资金支持突破了地域限制，也突破了
单户最高可贷 3 万元的额度限制。

45 岁的高桥镇官庄村村民徐振标，在上
海经营了 10 多年的小吃店。前不久，徐振标打
算装修一下店面，但出现 10 万元的资金缺口。
向亲戚朋友开过口，可人家只愿借一两万元；
跑过信用社，可他家的土地、房屋等不算合格
的抵押品，并且找不到 2 个公职人员作担保，
贷款这一条路也走不通。此时，徐振标听邻居
说，村里成立了融资担保基金，专门为入股的
村民提供贷款担保。“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
交了 2 万元担保金，没想到 3 天后就从信用社
贷到 10 万元。”一脸笑容的徐振标说，开小吃
店虽然辛苦，但他那间店铺位置不错，生意好
的时候一天能赚两千元，还贷根本不成问题。

“我们在去年6月被确定为全县的村级融资
担保基金试点村，基金由县乡村各注资20万元
组建，每户按1万元到2万元的标准自愿加入。”
官庄村党支部书记夏永福说，信用社给每户建立
了经济档案，评定了信用等级，只有被评为A级
或以上的信用农户，才有资格向信用社贷款。“信
用等级为A、AA、AAA的农户，按其入股金额分
别按2倍、3倍、5倍贷款，最多可贷10万元。”

“有了担保基金，贷款既方便又划算。”41岁
的官庄村村民张万炎说。跟邻居们纷纷外出经营
小吃店不一样，张万炎选择了在家乡“留守”——
承包土地，种植苗木。“到处都在搞市政建设，绿化
树的需求量很大。”张万炎说，他一直想扩大苗木
基地规模，土地容易承包，但资金是一个大问题。

“苗木投资的周期比较长，所以借钱不是长
久之计，贷款又很不容易，眼看这么好的市场行
情，只能干着急。”张万炎说，多亏村里成立了融资
担保基金，在出资2万元后，他及时拿到10万元
贷款，苗木基地也得以迅速扩大到了100亩。“村
民们对这个基金的认可度很高。”夏永福说，全
村 500 户农户，目前有 104 户加入了担保基
金，基金规模 207 万元，有 98 户在信用社贷
款，总额超过 700 万元，主要用于经营小吃店、
种植树苗、鸡鸭养殖等。

截至目前，沙县已成立 14 家村级融资担
保基金，基金规模达 775 万元，一共办理了

232 笔担保基金贷款，金额逾 1500 万元。“成
立村级融资担保基金，相当于给了农民致富
的‘金钥匙’。”沙县农信社理事长吴子斌说，
担保基金试点取得预期成效，接下来将在各
乡镇大力推广，力争年末村级担保基金达 50
家，担保贷款规模 1 亿元。

新象二：
农房按揭贷款让新村更美丽

4 月 7 日，记者来到距离沙县城区 4 公里
的西郊村。整齐美观的联排别墅，平坦洁净
的水泥路，精巧别致的草木花卉⋯⋯这个新
型农村小区，完全可以和城市商业楼盘媲美。

“如果没有农行的住房贷款，我们住不上
这么好的楼房。”西郊村村民黄清财说，2010
年 7 月，由于老宅和部分耕地被征用，他家要
搬进村集体统一开发的安置房，但这个三层的
小楼有350多平方米，造价为每平方米600元，
一共需要 21 万元房款。当时，黄清财家的老房
子拆迁补贴了30万元，但把这笔钱用来购房和
装修，他的木材生意就没有周转资金了。正犯愁
时，黄清财得知农行沙县支行正在村里试行住
房贷款。了解相关规定后，他立即申请并获得
10万元贷款，期限为10年。“每月还1100元，压
力不大，但家里的资产盘活了，手上的钱一下子
多了，挣钱也不愁了。”黄清财说。

“在新农村建设中，许多农民面临着解决
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和住房购买资金的双重压
力。”农行沙县支行副行长梁富俊说，农行在
2010 年 5 月先后与凤岗街道西郊村和大洲村
签订协议，首批给予西郊村 206 户个人住房
贷款额度 2000 万元，给予大洲村 180 户贷款
额度 1500 万元，村民购置住房可以获得最长
期限 10年、最高 20万元的个人住房贷款。

在具体操作中，农行主要依据村委会给
农户开具的房屋清单、房款支付票据，同时
参考抵押、担保等情况，最终确定农户的贷
款额度。如果贷款期限超过 1 年，农户可以
选择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的分期还款方式。

“农户住房贷款突破了以往农村住房无法
抵押、农户贷款方式受限的瓶颈，解决了农
民住房和挣钱两大问题。”西郊村村支书王仁
贵说，全村有 108 户村民获得了住房贷款，
总额达 1300多万元，迄今无一例逾期。

为配套新农村住房建设项目，农行还在
2010年 12月推出了西门村新农村住房建设项
目贷款1400万元，主要用于支持该村自筹资金
建设的住房项目——“麻公岭花园”。“这一实践
具有明显示范效应。”福建银监局三明分局局长
陈怡说，以往商业银行对住房项目建设的信贷
支持范围仅限于城市、限于国有土地，农行将这
一项业务延伸到乡村、延伸到农村集体土地，有
效解决了农村住房建设项目融资难题。

在高桥镇明洋山新型社区，沙县信用社
开展了另一种模式的农村住房贷款业务——
在“统规统建”的农村新型社区，采取 5 户
联保，每户放贷 5 万元用于建房；农户在取得
房屋权证后，根据房屋评估价再给予 50%的贷
款额度。为防止贷款风险，借贷的农户须同村
委会签订农房处置委托授权书。

“我们房屋的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，以前
不能贷款。现在政策好，房子可以抵押贷款。”
村民朱仕贵说，他与朋友合资的农牧合作社要
扩大规模，急需资金，他用自家那栋价值 45 万
元的楼房作抵押，贷到了 15万元。

万一出现农户无法还贷的情况怎么办？“我
们会在60天内让贷款户先行处置农房，如果处
置不了，再根据委托授权书由村委会进行处置，
出售的房款除了用于归还贷款，其余全部用来
解决该农户的住房安置问题。”钟先礼说，在现
有政策条件下，村民的住房只能在本村范围内
流通，但截至目前还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

新象三：
土地流转贷款让农业集约化

如今在沙县，接近 70%的农村劳动力外出
开办小吃店，闲置的土地较多。为此，沙县大力
鼓励农村土地流转，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、规
模化，当地金融机构也顺势积极探索，开展了
土地经营权流转贷款试点。

来自闽北的蔡荣添，在沙县建立了一个香
水百合种植基地。起初，他凭借在信用社贷到的
20 万元联保贷款，获得流转土地 80 亩，每年每
亩地支付农民相当于600斤干谷的租金。随后，
他再用这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给当地信用社，
获得了50万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贷款。

“对达到准入条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
项目，我们量身订制了信贷支持方案。”吴子斌
说，比如对外来投资者，可以用异地房产抵押、
村干部保证等抵押担保方式，同时根据经营范
围、生产周期等因素，设定半年至 3 年不等的
贷款期限，并适度给予利率优惠。

据蔡荣添介绍，其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
浮 20%，但沙县专门安排了贷款贴息，幅度为
帮助他归还基准利率部分，也就是说，他只需
承担上浮部分的利率。

沙县还创新借助信托基金的这一金融形
式。2011 年 5 月，沙县依据 《信托法》，由县
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注入 150 万元作为信托基
金，成立县、乡两级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公
司，形成县乡两级土地信托服务网络，搭建
了土地信托流转工作平台——源丰信托公司。

信托公司成立后，已签订流转合同的12.26
万亩流转土地纳入公司管理。先由村委会与农户
签订委托协议，再由村委会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
合同，信托公司同投资商、种养殖大户等签订流
转合同。与此同时，信托公司统一支付农户的田
地租金。对于土地改造、改良所产生的增值溢价
部分，农户将得到其60%的“二次收益”。

同时，沙县还投资 30 多万元，建立了土
地流转网上交易市场——沙县土地流转网，
鼓励企业、农民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。截至
目前，沙县已实现流转土地近 15 万亩，流转
率接近 65%。同时，沙县金融机构已向 41 个
土地流转项目发放贷款 4000多万元。

“这是沙县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又一个
创新之举。”陈怡说，土地流转贷款解决了承
包户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需求问题，有利于
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就业，对农业结
构调整将产生深远影响。

专访
福建银监局

在沙县采访期间，记者遇

到了高桥镇信用社唯一的一名

信贷员杨世强。这个 27 岁的小

伙子，大学毕业就来到距离县

城 25 公里的山区小镇，每天的

工 作 就 是 ——“ 要 么 在 村 里 ，

要么就在去村里的路上”。

杨世强告诉记者，短短几

年中他已同上千位农民打过交

道，还跟上百位农民客户成为

“知己”，不仅熟悉他们的生产

发展情况，还了解他们的“家

长 里 短 ”。 杨 世 强 说 ， 这 有 助

于 信 用 社 了 解 农 户 的 真 实 需

求，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发金融

产 品 ， 为 农 户 提 供 更 加 “ 贴

心”的金融服务。

农 村 金 融 创 新 要 因 地 制

宜，要真正“接地气”、“通民

意”。沙县涉农金融机构在创建

农 村 金 融 改 革 试 验 区 的 过 程

中，无论是推出新农村住房集

体建设项目贷款、农户个人住

房贷款，以及土地经营权流转

贷款，还是建立村级融资担保

基金、组建各种农业专门担保

机构，都紧紧围绕当地外出产

业就业人员众多、土地闲置较

多 ， 而 农 户 生 产 经 营 流 动 资

金 、 农 房 建 设 资 金 不 足 的 实

际，使信贷资金真正做到“为

农所用”，创造了一个以金融服

务创新推动农村经济良性发展

的新模式。

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社会

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制

度保障。沙县的实践和经验告

诉我们，农村金融机构关键要

找准市场定位，改被动“等客

上门”为主动“背包下乡”，深

入村组和田间地头，立足当地

发展实际开展金融创新，努力

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

金融支撑。

◇ 在全国各地，“沙县小吃”遍布街头巷尾。近 2万家“沙县小吃”
店，吸纳了全县6万多名农民创业就业，带来了逾7亿元的纯收入。而这，
离不开当地金融业的鼎力支持

◇ 沙县位于闽北山区，当地农户手中的资源主要为山林、土地、房产
等。长期以来，这些资源的权属关系不明晰，导致抵押受限、变现受阻、流
转难行

◇ 近几年来，沙县实施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工程，推进富民惠农金融创
新，这些“沉睡的资源”变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，助力广大农户纷纷走上了
致富路

创新要接地气

农村金融创新
需哪些政策
支持
——访福建银监局副局长
黄邦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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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请问福建在推进农村

金融改革创新过程中，着重从哪

些方面实现突破？

黄邦锋：我们紧紧围绕以股份
制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，坚持市场
化改革方向，走出了一条以产权形式
向股份制和组织形式向农商行双迈进
为标志的改革之路。全国率先完成资
格股转换工作，全省农村中小金融机
构法人股比例已超过50%。启动农
商行组建工作，已有14家农商行开
业，资产达1300亿元。

另一个突破就是增强农村中小
金融机构支农支小实力，成功走出
了一条以机构和服务双覆盖为标志
的支农之路。推广“服务不出村”，
推进“增户扩面”，规范布设近2万
个小额支付便民点。遵循“延下
去、长出来”的思路，6家农商行获
准在所在市设立 14家支行，6家农
商行获准在省内批量设立18家村镇
银行，力争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实现
每县设1家村镇银行的目标。

记者：请问如何强化支农导

向性监管，不断增强商业银行金

融支农积极性？

黄邦锋：我们连续 5 年出台加
强 农 村 金 融 服 务 工 作 的 指 导 意
见，有计划、有步骤推进支农服
务工作。强化支农服务考核评价
工作，将涉农贷款投放量、投放
面、占比等作为监管考核指标，
考核结果作为行政许可、监管评
级、股金分红、理 （董） 事和高
管人员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。建
立支农工作监测制度，定期通报
主要涉农银行机构支农工作进展。

创新“标杆”带动模式，促进
各机构创造出特色化服务模式。建
立宣传交流和先进评比平台，及时
总结推广标杆行的创新成果和典型
经验，全面调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
支农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记者：请问当前农村金融服

务改革创新还存在哪些问题？如

何有效解决？

黄邦锋：当前，确实存在由
于政策体系不完善，造成农村金
融 服 务 工 作 内 生 激 励 不 足 的 问
题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银行业机
构商业性可持续发展存在现实矛
盾。由于部分乡镇金融总量小，
银行业机构网点的商业性可持续
发展受到挑战。二是农村金融创
新试验缺乏机制支撑。农村金融
服务产品、方式的创新试验，随
之带来潜在的新的风险点和薄弱
环节。但目前缺乏相应的风险分
担、风险补偿和转移机制。三是
金 融 供 给 总 量 持 续 增 长 难 度 较
大 。 受 信 贷 规 模 控 制 等 因 素 影
响，加上县域金融总量小、县域
资金投入还难以有效满足县域快
速发展的信贷资金需求。

农 村 金 融 创 新 需 要 政 策 支
持。我们将加大涉农信贷投放，
保持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
速；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
发展，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
化转变；积极稳妥做好城镇化建
设配套金融服务，完善城镇化社
区金融服务功能。同时，加强与
各部门、各相关机构合作，合力
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再上台阶。


